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需提交的资料及相关说明

一、需提交以下资料:

1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（验原件、存复印件各一份）

2、拆迁许可证或施工现场是否具备施工条件（涉及拆迁的房管局拆迁处出具的拆迁联系单原件一份，无拆迁的由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在本栏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）

3、工程备料预付款（合同价的25％）或工程款支付担保（合同价的10％）及建设资金到位证明（1、采用工程备料预付款方式，由业主直接支付给施工单位，提交施工单位进帐单原件、复印件一份；2、采用工程款支付担保方式，由银行出具保函，提交银行保函原件、存复印件一份；3、银行出具的到位资金证明户头余额原件、存复印件一份。如实行了银行付款保函或者其他第三方担保的，可以不再提供银行出具的到位资金证明。）

4、工资支付保障金（合同价的0.5％或0.8％）（提交劳动保障局工资支付保障金申报表原件、劳动保障局工资支付保障金进帐单原件及复印件一份）；

5、质量监督、安全监督、施工单位项目部管理人员婚育验证；

6、交纳有关费用－市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局窗口办理（提交原件一份）。

二、注意事项:

1、施工许可证申报表填写时，工程名称、建设规模、面积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一致，施工总承包单位加盖公章。

咨询电话：6851850   6851537
表一                 工程简要说明

	工 程 名 称
	

	建 设 地 点
	

	建设单位名称
	
	所有制性质
	

	建设单位地点
	
	电  话
	

	法定代表人
	
	领证人
	

	合 同 价 格
	万元；其中外币（币种    ）    万元

	建 设 规 模
	
	结构类型
	

	合同开工日期
	
	合同竣工日期
	

	施工总承包单位：

法定代表人（盖章）

单位（盖章）

年  月   日

	申请单位：

法定代表人（盖章）

单位（盖章）

年  月   日


表二  建设单位提供的文件或证明材料情况

	1
	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	

	2
	拆迁许可证或施工现场是否具备施工条件
	

	3
	工程预付款证明及建设单位到位资金证明
	

	4
	施工单位工资支付保障金证明
	

	5
	交纳有关费用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审查意见：

（发证机关盖章）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审查人：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注：此栏中应填写文件或证明材料的编号。没有编号的，应由
经办人审查文件或资料是否完备。
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
申  请  表

编号：

年    月    日

